关于受理陆忠等2人工伤认定申请的
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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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疆中新建农牧有限责任公司陆忠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5月12日受理了新疆中新建农牧有限责任公司陆忠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bookmark: _GoBack]受伤害职工姓名：陆忠，性别：男，年龄：58岁，工作岗位：副总经理。受伤时间：2026年4月13日，受伤地点：北屯市华澜星茂酒店，受伤部位：第十师北屯医院4月13日诊断：1.大脑动脉闭塞脑梗死；2.左大脑后动脉闭塞(P2)；3.右侧偏瘫；4.运动性失语；5.高血压病2级(极高危)；6.2型糖尿病；7.冠状动脉支架植入后状态。第十师北屯医院4月15日诊断：1.大脑动脉闭塞脑梗死；2.左大脑后动脉闭塞(P2)；3.右侧偏瘫；4.运动性失语；5.高血压病2级(极高危)；6.2型糖尿病；7.冠状动脉支架植入后状态；8.急性脑血管病。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断：1.颈动脉闭塞脑梗死(左侧)；2.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3.颈动脉闭塞(左侧)；4.吸入性肺炎；5.脑疝；6.持续性心房颤动；7.心力衰竭；8.室性心动过速；9.大脑后动脉狭窄(右侧)；10.小脑上动脉狭窄；11.偏侧肢体无力；12.高血压2级；13.2型糖尿病；14.营养风险；15.低钾血症；16.高钠血症；17.低蛋白血症；18.肾功能不全；19.胸腔积液(双侧)；20.脑动脉粥样硬化；21.继发性贫血；22.血小板减少。主要原因：出差期间发生昏迷经医院救治无效后死亡。
受伤经过：陆忠根据单位安排于2026年4月11日赴第十师北屯市开展座谈交流调研工作。4月13日因工作结束按计划于当日7时至8时期间乘车返回乌鲁木齐。7时30分许因返程车辆已抵达等候，同行工作人员便上楼敲门叫醒陆忠，敲门后仅听到两声回应，后续再无任何声响，同行人员便先行下楼等待。8时许，同行人员电话联系陆忠始终无人接听，便上楼前往其房间查看。在敲门时听到屋内言语含糊，察觉情况异常，遂取房卡开门，进入房间后发现陆忠摔倒在地、意识状态不佳。同行人员当即拨打120急救电话，8时30分许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后将其送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医院救治，经检查初步诊断为脑梗死。因该医院医疗救治条件有限，会诊后于当日18时许转至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一步救治。后经救治无效，陆忠于2026年4月24日凌晨2时32分许离世。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陆忠死亡原因为呼吸心跳骤停。
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施维新申请工伤的有关信息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兵团工伤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我局2026年5月15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施维新工伤认定申请，其事故伤害信息如下： 
受伤害职工姓名：施维新，性别：男，年龄：52岁，工作岗位：农业技术人员。受伤时间：2026年4月29日，受伤地点：兵团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办公室，受伤部位：死亡（呼吸心跳骤停）。主要原因：在单位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
受伤经过：施维新于2026年4月29日14时许前往单位地下室找同事取农业技术相关资料，随后和同事打乒乓球，刚打两拍便突然昏厥倒地、丧失意识。同事立即施救并拨打120急救电话，救护车到达现场后将其送至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抢救。后经抢救无效，施维新于当日死亡。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施维新死亡原因为呼吸心跳骤停。

